
通海县紧密型医共体总医院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通海县紧密型医共体总医院综合院区、中医院区、妇幼院区2025年政府采购项目

立项依据

根据通海县紧密型医共体总医院综合院区、中医院区、妇幼院区十四五战略规划；玉溪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及2035年远景规划（草案）。
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紧密型医共体总医院
项目基本概况

通海县紧密型医共体总医院综合院区、中医院区、妇幼院区2025年政府采购项目是根据“十四五”规划、玉溪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及2035年远景规划（草案），全面提升总医院服务能力。五年内力争将总医院建设成为西医、中医、妇幼等医疗特色优势明显，教学、科研和健康管理为一体的医疗服务体系，成为全市传统医学的窗口，以“十三五”规划为基础，进一步提升医疗总体水平，充分发挥总医院医疗特色的潜力，应用现代诊疗技术，提升硬件建设指标，致力于西医、中医、妇幼医药事业的振兴与发展，根据总医院远景规划制订通海县紧密型医共体总医院综合院区、中医院区、妇幼院区2025年政府采购项目（含自有资金）专项资金预算，此预算金额根据《预算法》采取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预算资金投入主要集中于医疗设备购置、复印纸、印刷服务、办公用品（台式电脑、打印机、服务器等）、办公家具、物业管理服务（保安、保洁）、车辆保险、维修、燃油服务等方面，属于优先保障重点支出项目。
项目实施内容

为规范紧密型医共体总医院综合院区、中医院区、妇幼院区医疗设备、医疗器械、检验试剂、完善耗材等物资（以下简称医疗器械）以及云平台采购的办公家具、办公用品（台式电脑、打印机、服务器等）、物业管理服务、印刷品、复印纸、车辆保险、维修、燃油服务等采购管理工作、做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公开透明、建立健全防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特作如下规定。

（一）医院采购行为实行“统一领导、科室申报、归口管理、分类采购”的管理模式，采购科代表医院行使采购职能。

（二）医院成立采购工作领导小组，以院长为组长，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为副组长，采购科、党务部、行政部、财务部、审计科、医学装备科、后勤保障部、药学部、信息管理中心、工会办等负责人为小组成员。

（三）采购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省、县有关采购工作的法律法规；审定院内采购管理办法及规范性文件；审核采购计划项目、审定权限范围内入围和评标结果，对采购过程实施监督检查。

（四） 项目申报科室主要职责

1.根据年度新增资产配置计划，负责本科室采购申报、立项、论证等前期准备工作，提交相关资料给项目归口管理科室并项目归口管理科室拟定项目的申报资料。

2.协助拟定采购合同、监督合同的履行。

3.为采购项目提供收货、安装、调试、验货等基础条件，并协助职能管理部门做好验收、资产登记等工作。

（五） 采购项目实行归口（职能科室）管理，归口管理分类如下：

1.医学装备科

1.1.负责医疗仪器、设备和配件等的购置及维修和维保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1.2.负责医用耗材（各种高值、低值医疗耗材、器械、试剂及辅材）、医用气体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1.3.负责办公耗材（包括：办公用品、印刷品、棉织品、清洁用品、塑料制品）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2.信息管理中心

2.1.负责与医院管理系统相关的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含操作系统）等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2.2.负责信息系统机房的服务器、存储系统、网络设备、UPS模块化备用电源、特殊终端（移动设备）、特种计算机（非办公及普通医护工作站用途）等硬件购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2.3.负责软件的上线和维护等服务类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2.4.负责各种信息系统软件及院内外通信网络维修和维保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2.5.负责办公用计算机、计算机耗材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3.后勤保障部

3.1.负责所有基建项目及基建维修类土建、安装、改造、装饰、装修等工程项目及监理服务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3.2.负责办公用家具的购置及与其相关的维修维保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3.3.负责医院房屋及场地租赁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3.4.负责全院洗涤服务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3.5.负责与后勤有关的服务类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3.6.负责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物业保洁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3.7.负责水（冷、热）电设备、锅炉的购置等项目立项和与其相关的安装、维修维保及服务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3.8.负责办公用电器（分体式空调、中央空调、层流净化冰箱、冰柜、电视机、五金电料等）的购置、安装以及与其管理相关的维修和维保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3.9.负责防盗、报警、监控等安防设施设备，消防设施设备，车辆管理系统（含停车场岗亭与设备），警用装备反恐装备，保安劳务派遣、安保服务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3.10.负责电梯购置项目的立项和与其相关的安装、维修维保及服务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4.药学部

负责药品、制剂相关采购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5.行政部

5.1.负责车辆（含救护车）购置及保养维修、公务车辆租赁、车辆保险服务、会议服务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5.2.负责音响设备、高拍仪、车载GPS等购置和与其相关的安装、维护和维保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5.3.负责各类宣传及宣传服务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6.医务部

负责购买法律服务、医疗保险、检验项目外送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7.医疗保障部

负责有关医保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管理等相关工作。

8.财务部

负责财务管理咨询服务、审计服务等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核等相关工作。

（六） 项目归口管理科室主要职责
1.项目归口管理科室主要负责人为该部门工作责任人。

2.指导项目申报科室的前期准备工作。

3.进一步负责归口管理项目的采购申请、立项、论证、组织产品推介会、提交相关会议等相关工作，推荐业主代表、参与招标、评审等采购行为。

4.拟定并审核项目实施方案、政策依据、资金来源、招标要求、参数等；核实并确认采购文件的技术要求、商务要求、论证报告等项目申报材料的合理性、可行性和规范性。

5.协助采购科对采购项目的供应商进行资格审核、组织招标答疑和工程现场踏勘、编制招标答疑文件。

6.协助采购科与中标（成交）供应商进行技术和商务谈判；

7.协助采购科签订合同，并负责按合同约定组织实施；负责项目验收工作，做好资产登记、入账等工作。

8.根据部门职责，制定相关制度，明晰责权关系，规范业务流程。

（七） 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职责

采购科：负责医院采购日常工作；负责编制与审定采购文件，确定采购方式，遴选、监管采购代理机构，抽取评审专家；负责与中标（成交）供应商进行技术和商务谈判；负责合同的草拟及签订；完成医院自行采购的其他工作。

财务科：负责确定项目资金来源；负责医院采购项目预算安排与监督执行，按规定办理资金结算。
审计科：对采购行为进行监督。
三、采购组织形式及限额标准

（一） 采购组织形式分为政府采购、医院自行采购。其中，政府采购分为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部门集中采购、分散采购、电子卖场采购。医院自行采购分为统一采购、零星采购。

1.政府采购分类

1.1.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采购：属集中采购机构采购目录内的服务类项目、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20万元以上的货物类项目。

1.2.部门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

1.3.电子卖场采购：政府采购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通用类货物，且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每月不超过20万元，全年未达到当年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

1.4.分散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包括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之外单项或批量金额在60万元及以上的采购项目。

1.5.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依据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调整。

四、项目开展时间

1、政府集中采购 ：根据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此目录内限额标准为零，只要是目录内的采购项目，单项或批量金额无论大小均要申报政府采购。

1.1具体时间安排：印刷品、复印纸、办公家具，每半年采购一次。

1.2每月单项或批量使用金额在20万元以内。通过云南省政府采购管理信息系统申报核准后，在电子卖场开展采购活动。

开展政府采购活动，通过云南省政府采购管理信息系统申报核准后，在电子卖场开展采购活动。项目开展的时间根据科室的计划和申请分三个阶段进行采购，资金来源：自筹资金。根据各院区使用情况及库存，预计在2025年底以前基本完成项目采购计划，保证工作的正常开展。

2、分散采购

2.1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为60万元（含60万元），单项或批量金额在6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通过云南省政府采购管理信息系统申报核准后，通过电子卖场和委托社会代理机构开展采购活动。

2.2 达到60万元及以上的走政府采购流程申报政府采购。

2.3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在2025年分批进行设备论证采购，计划分四个季度采购。依据各院区的采购计划，项目急需的预计在2025年3月以前完成采购，满足病人需求，提升业务能力的预计在2025年二季度完成采购，开展新业务、新技术的医疗设备预计在三季度完成采购。零星的、不急需的预计放在第四季度进行采购。资金来源：自筹资金。按照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文件要求 ，严格按照程序申报执行。

资金安排情况

通海县紧密型医共体总医院综合院区、中医院区、妇幼院区2025年政府采购项目（含自有资金）专项资金总预算为：115,395,460.00元（壹亿壹仟伍佰叁拾玖万伍仟肆佰陆拾元整）。其中：综合院区：100,547,700.00元（壹亿零伍拾肆万柒仟柒佰元整）；中医院区：10,932,800.00元（壹仟零玖拾叁万贰仟捌佰元整）;妇幼院区：3,914,960.00元（叁佰玖拾壹万肆仟玖佰陆拾元整）

七、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项目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12月，具体时间安排根据紧密型医共体实际发展要求开展。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海县紧密型医共体总医院综合院区、中医院区、妇幼院区2025年政府采购项目（含自有资金）专项资金预算根据《预算法》采取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确保采购项目实施，合理配置资源，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全面加强预算管理和成本管理，合理控制医院成本支出，优化资源配置，做到“开源节流”进而体现成本效益最大化。


